                                    宁波公选副厅领导干部

宁波市是国家确定的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２００３年国内生产总值１７７０亿，财政总收入３３０亿，城市综合实力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中居第８位。宁波市市直工作部门为副厅级机构。为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根据中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和《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精神，中共宁波市委决定，面向全国公开选拔2名正局（副厅）级领导干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选拔的职位

　　宁波市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

　　二、报名人员的范围、条件和资格

　　（一）报名范围

　　凡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中符合条件和资格的，均可报名。

　　（二）条件和资格

报名人员应当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具备以下资格条件和要求：

1．职务要求：省部级机关事业单位任正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副省级市及副部级机关事业单位任副局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正厅级机关事业单位任正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和地市任正县（局）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副厅级机关事业单位任副职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以上任职时间均需满一年(2003年10月1日以前任职)。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上述职务要求放宽至任下一级领导职务满四年。

2．文化程度及职称要求：应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文化程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海外留学回国人员应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3．年龄要求：年龄在50周岁以下（1954年10月1日以后出生）。

4．专业要求：要求报名人员在相关专业领域有较高的造诣和知名度，并具有较强的专业管理能力。其中，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职位要求报考对象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与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科技发展有较大关联。

5．身体健康。

三、报名方法

1．每位报名人员限报一个职位，如某职位符合条件的报名对象人数不足10人，该职位不进行公开选拔，已报名人员可转报其它职位。

2．本次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报名人员须由本人到指定报名点报名，不受理函报、电话报名和网上报名以及委托报名等方式。

宁波市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公选办”）设立报名点。宁波市行政区划范围外的报名人员直接到宁波市公选办报名点报名。宁波市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报名人员可以到宁波市公选办报名点报名，也可以到所在的宁波市各县（市）区委组织部指定报名点或所属的宁波市直属单位、在宁波的省部属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报名（宁波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已被列为组织推荐的人员无需个人到报名点报名）。

　　3．报名时，须携带下列证件和资料：户口簿、身份证、工作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的原件及2份复印件，任职文件原件或2份复印件，１寸近期正面免冠彩照4张。海外留学回国人员还需提供护照、留学地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出具的学习证明的复印件、国家教育部学位学历认证中心认证的证明件的复印件。

4．报名时接受资格审查，报名资料概不退还。

四、报名时间、地点和联系方法

1．宁波市各县（市）区委组织部和宁波市直属单位、在宁波的省部属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报名受理时间为2004年10月29日至2004年10月30日。

2．宁波市公开选拔工作办公室报名受理时间为2004年11月6日至2004年11月7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00。地点：宁波市联谊宾馆（政协联谊中心）（详细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国医街85号）。

3．咨询电话：（0574）87182881,87182887。

4．监督电话：（0574）87182831。监督电子信箱：jbxx＠dflz.gov.cn。

五、公开选拔工作其它工作程序及时间安排详见中国宁波网(网址：www.cnnb.com.cn)、东方党建网(网址：www.dfdj.gov.cn)。

 　　　　　　　　　　　　　　　宁波市公开选拔
                             领导干部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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